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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勞動部統計資料，目前我國工會組織率為 33.3％（2016年第 2季），其

中企業及產業工會組織率 7.3％、職業工會組織率 43.4％，仍然是職業工會（有

4,119家，會員數 2,716,897人）長期獨大的組織結構。 

    反之，企業工會無論是在成立家數及會員人數上沒有什麼顯著成長，甚至今

年所爆發的幾件重大集體勞資爭議，以及相關的產（職）業工會成立，就是因為

這些國公營事業所屬員工成立已久的企業工會，被會員認為無法保障其勞動權

益，而另起爐灶成立產（職）業工會所致。其中被形容為是台灣工運歷史新頁的

華航空服員罷工行動（由原華航企業工會三分會幹部於 2015年 10月另行籌組的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所發動），後續就引領了華信航空、中華郵政、台灣鐵路

局等勞工展開要求提升勞動條件的集體行動；這幾場集體爭議行為，不但給新上

任不久的蔡英文政府極大挑戰，也將成為其他工會後續抗爭的重要參考。 

    「勞動三權」是很多工會幹部朗朗上口的名詞，但是如何行使「團結權」、

「協商權」及「爭議權」，以及面對資方善變矯飾、甚至變臉打壓的手段，在在

考驗著工會鬥智鬥力的本事。 

    以金融業為例，每件金融機構合併案的過程及結果都動見觀瞻，甚至民進黨

在 2004年強推「二次金改」及國民黨 2016年下台之前有意以「公公併」整併國

內金融版圖，當時都引發社會爭議及輿論關注，不可否認工會因素有不小的影響

力，而且總被視為是阻擋併購的主因。對於金融業工會而言，保障會員勞動權益

乃天經地義之事，為因應這十幾年來金融整併政策對員工工作權保障的衝擊，工

會累積的集體行動策略就是「團結、聯合、衝突、談判」；這個前提是因為金融

業工會的組織率相對其他產業較高，而且長期危機意識強烈，所以具備了發動集

體爭議的條件及基礎。 

    今（2016）年 1月底，經過數月的勞資爭議調解、舉行罷工投票及雙方協商

談判，主管機關在確認勞資雙方正式「協商完成」關於合併契約的「員工權益事

項」後，公開宣布同意元大金控合併大眾銀行的申請案，對於消滅銀行的大眾銀

行工會而言，這場合併的仗，幾年前工會就已準備應戰；所以這幾年來工會對於

勞教、組織、經費等事項的強調，可以說就是為了蓄積實力迎戰此一「合併」之



役：如果新東家是普遍可接受的企業，工會就平和待之，反之就抗爭到底，條件

沒談好就讓合併破局！ 

一、團結：工會組織率高 

    這家民營銀行是在 1992年設立於高雄市（1999年股票上市），根據資料可

知當時主要投資者有「高雄陳家、台塑集團；馬公航空、東南水泥、大統百貨、

台化、南亞、台塑、國產汽車、光陽工業」；其間，曾概括承受台南十信、高雄

二信。由於不良資產過多，2007 年引進私募基金凱雷集團增資，進而取代高雄

陳家主導大眾銀行的運作。 

    2008年，由於私募基金入主，工會在幾位資深員工奔走下，找上全金聯（當

時是銀行員工會全聯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居間協助，很快就在高雄市順利成

立。目前銀行員工數約 2,800人，有加入工會者逾兩千人，入會率超過 7成，會

務運作正常、經費相當充裕，這是此次抗爭一鼓作氣並獲成功的主因。 

二、聯合：工會組織結盟 

    由於工會籌組期間獲得全金聯、高市產總協助，成立之後即決議加入這兩家

「上級工會」為會員，這幾年下來，工會舉辦勞教、會議均獲其奧援，工會幹部

也積極參與上級工會各項活動，彼此關係深厚良好，為這場仗開打之後「八方相

助」奠定厚實基礎。 

三、衝突：順法鬥爭、心理作戰 

    這幾年來大眾銀行出售傳聞未歇，因此工會在這之前積極爭取簽訂團體協約

（2014 年 3 月底締約），其中最關鍵的團體協約第 12 條：「甲方倘發生合併、

改組或轉讓時，應與新雇主商定員工去留權益事項，其總合條件以優於金融機構

合併法及企業併購法相關規定為原則。前項員工去留權益事項，如須資遣乙方會

員時，應事先將資遣名單、理由、基準及作業方式等向乙方說明；乙方得提供意

見供甲方參考。如有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適用時，仍依該法辦理。上開二項員

工權益事項，甲方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合併申請書前，應與乙方協商完成，必要

時任一方得請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與其指定經雙方認可之學者、專家，共同居中

協助解決。」是工會發動抗爭師出有名的主因。 

    加上資方又對於在高市勞工局所達成的第一次調解方案事後反悔，檯面上理

由雖是「大眾銀行董事會沒有通過」，但因為資方董事會不同意並片面刪除的是

與工會至關重要的條款，反而讓工會對於元大金控極不諒解而心寒警戒。所以工

會一邊籌劃罷工投票及研議後續罷工的可能形式，一邊也展開向社會輿論訴求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AF%E9%9B%B7%E9%9B%86%E5%9B%A2


內部工會會員準備抗爭的「心理建設」，先是向元大金控總部抗議及向金管會陳

情的動作，並搭配數波報紙公開聲明，使主管機關必須正視處理這件勞資爭議；

接著工會編印「罷工教戰手冊」及辦理罷工投票，投票結果出爐，投票率高達

88.99％，其中同意罷工比率高達 83.87％，工會正式宣布取得罷工及設置糾察

線的合法爭議權！ 

    工會後續並聲明，如果資方還不願意坐下來與工會正式協商，將預定先於農

曆年前擇期採取警告式罷工，以設置糾察線的方式造成營業中斷，並向客戶及社

會揭穿資方失信苛待員工的惡行；之後將再視資方有無積極善意作為，慎重評估

展開全面罷工、癱瘓大眾銀行營業據點的計劃。在高市產總、全金聯聯手支持下，

工會箭在弦上、步步進逼，升高抗爭態勢，同時也清楚向資方傳遞協商之門仍然

敞開，要「和」或「戰」只是一念之間。 

四、談判：堅守底線，不要誤判情勢 

    前述大眾銀行團體協約「上開二項員工權益事項，甲方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

合併申請書前，應與乙方協商完成」的相關規定，是工會握在手上向主管機關要

求「立即停止審查合併案」的重要依據；但是任何勞資談判啟動之後，能否從資

方手中要到想要的結果，端視工會背後有無實力，這包括工會訴求合不合理、工

會會員支不支持、工會談判者掌握多少籌碼、談判破裂工會有沒有抗爭動員本錢

等，這些因素也是主管機關切入處理勞資爭議的關鍵。 

五、未來待解問題 

    首先，為什麼資方曾經一度自毀承諾？細究其反對的調解方案內容，排斥工

會介入優離准駁權的調處，以及刪除工會保障條款（工會幹部保護、承諾不成立

黃色工會、續簽團協，以上爭議時同意交付仲裁），其心態就是不願意合併之後

的企業內仍有「工會」生存的空間。 

    因此，國內的金融業資方有股奇怪歪風，就是用旁門左道扶植「黃色工會」，

不少案例都與合併有關。所謂「黃色工會」本指與資方妥協或被收買，或是被工

賊所控制的工會，此處借喻是被資方支配介入之工會，因其心態就是若無法殲滅

工會，那就只好成立一個可受掌控、人數少少、沒在正常運作的工會，讓有意籌

組自主工會的勞工受挫。 

    勞政主管機關對此問題了然於胸，卻只能坐視資方介入得逞。所以工會這次

記取教訓，自始強烈要求元大金控「承諾尊重大眾銀行企業工會自主獨立運作，

不蓄意運作元大商業銀行員工於合併前、後，成立可由資方支配介入之『黃色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3%87%E6%96%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9C%83


會』」，但最後仍遭到拒絕，因為對方只同意「元大銀行不主導成立工會；惟依

工會法第 35 條規定，元大銀行亦無法禁止員工自組工會」，不禁令人擔心這將

對合併之後的勞資關係埋下質疑毀諾的導火線。 

    其次，關於併購法規的檢討實有必要。以本案為例，資方原先只承諾「股份

轉換日起保障三年工作權」，以下空白；但是絕大多數員工並不領情，認為這只

是「空頭支票」，之前數件血淚斑斑的慘痛案例，都是勞工留用之後不久就被迫

去職，所以工會在會員強烈擔心新東家惡整逼退下，要求合併時以不低於 2N 條

件先予結清原服務年資，主管機關應該對於勞工這種「落袋為安」的想法予以正

視並透過修法解決。 

    至於大眾銀行工會在本案的示範作用是，善用團體協約相關規定及集體爭議

力量，並在談判過程與資方折衝應對，其意義就是擁有完整勞動三權的工會組

織，才有可能論及保障勞動權益；未來，只要資方不從中作梗，而且合併之後願

意留用的員工，能夠積極籌組自主運作、不被資方左右的工會，新的勞資關係得

以正常開展，將是可以期待之事！ 

 

 


